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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可能很快便会超出车辆安全标准升级的速

度、以及用于确保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 

确认 经社会各成员在采用各种最佳做

法、订立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及监测道路安全死亡

率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 

重申 需要进一步增强在道路安全领域内

的国际合作和知识共享，同时亦需要考虑到中低收

入国家的在此方面的需要， 

欣见 于 2009 年 11 月 19 和 20 日在莫斯

科举行的第一届全球道路安全部长级会议所通过

的宣言：“时机已到，行动起来”，62

回顾 大会在其关于改进全球道路安全的

第 64/255 号决议中正式把 2011-2020 年定为“道路

安全行动十年”，同时亦制订了一项旨在稳定并随

后逐步减少预计的全球道路安全死亡率的目标，并

规定应为此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更多的旨

在增强道路安全的活动， 

确认 应以可预见的和及时的方式提供多

边技术和财政援助，用以支持为提高亚太区域的道

路安全而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而不应附加任何不

合理的条件，同时亦应考虑到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

及其切实需要和优先重点，同时还须认识到适用所

有情况的标准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 

1. 鼓励  各成员和准成员贯彻执行大

会关于改进全球道路安全的第 64/255 号决议； 

2. 重申  努力解决全球道路安全问题

的重要性、以及需要为此而进一步增强区域合作，

同时亦应考虑到那些中低收入国家、包括最不发达

国家在此方面的需要，并为此建立和发展道路安全

领域内的能力和为它们所做努力提供财政和技术

支持； 

3. 邀请  所有成员国着手订立本国计

划于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结束时切实实现的减少道

路安全死伤率目标； 

4. 还邀请  各成员国、国际组织、开

发银行和供资机构、基金会、专业人员协会、以及

私营部门企业考虑为与道路安全行动十年有关的

各项活动提供充足的和额外的资金； 

5. 请  执行秘书在与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其他区域委员会、联合国道路安全协调机制

 

                                                

62  A/64/540，附件。 

的各个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的

基础上： 

(a) 拟定一项亚太区域的执行计划，并将

之作为本区域的一项投入提交道路安全行动十年； 

(b) 积极参与第二个全球道路安全周活

动，以期正式启动这一全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并

鼓励各成员和准成员参与其间； 

(c) 在与经社会各成员和准成员协商的

基础上，着手制订一套拟于 2020 年实现的区域总

体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以便据以对道路安全方

面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和评价； 

(d) 在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机制框架内，

对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拟议行动计划中确立的各项

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所开展的定期监测工作进行

协调，并向全球道路安全现况报告提供本区域的投

入，同时亦制订其他适宜的监测手段； 

(e) 以可得财政资源为限，在区域和次区

域各级举行会议，以期便利在本区域贯彻落实全球

道路安全行动十年，并评估所取得的成果； 

(f) 评估和评价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酌

情就此向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

告。 

2010 年 5 月 19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6/7 

太平洋城市议程6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其 2004 年 4 月 28 日关于《太平洋城

市议程》的第 60/7 号决议，其中亚太经社会请执

行秘书优先重视该议程的贯彻落实， 

注意到 2005 年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

核准了《太平洋计划》64，其中除其他外，呼吁太

平洋岛国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化挑战，并为此制订

相关计划和政策， 

确认 《联合国千年宣言》65  中所订立的

 
63  见上文第 85 至 97 段。 
64  见网页：http://www.forumsec.org.fj/resources/uploads/
attachments/documents/Pacific_Plan_Nov_2007_version.pdf。 
65  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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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贫困有关的各项目标，尤其是其目标 1“至迟到

2015 年把贫困人口数目减半”和目标 7 具体目标

7(d) “最迟至 2020 年显著改善至少 1 亿贫民窟居住

者的生活”， 

还确认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

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呼吁改善贫民窟居住者的

生活，并妥善管理城市以预防贫困的城市化，66   

赞扬  执行秘书与英联邦地方政府论坛和

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共同协作在 2007 年举行的

第二次《太平洋城市议程》区域讲习班上采取的相

关举措。这些举措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太平洋城

市议程》，重点处理体制框架、城市住所、城市环

境和城市生活质量问题，并赞扬执行秘书决定将秘

书处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太平洋方案主管的东道机构，以便加强次区域

合作和协作， 

注意到  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人居署)和澳大利亚规划研究所为设立太平洋

岛屿规划者协会所提供的支助， 

还注意到  2007 年举行的、旨在制订一个

区域行动框架以确定《太平洋城市议程》近期优先

事项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和人居

署的支助，其旨在确定的近期优先事项包括：加强

用以制订和落实与国家规划和预算进程有关的政

策、监管和立法框架的体制、在各相关行业机构的

各级政府与发展伙伴之间开展协作，以指导城市政

策和计划的执行，并开展规划和相关机构和专业团

体的能力建设， 

进一步注意到  太平洋岛国人口尤其是其

城市人口的继续增加、相关地方和中央政府和民间

社会所面临的规划和管理挑战、以及在贫困城市社

区提高社区凝聚力和处理社区发展和生计需求的

必要性，并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重要性， 

认识到  许多太平洋城市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并需要未雨绸缪，制订灾害

管理和减灾计划， 

注意到  英联邦地方政府论坛太平洋项目

为加强地方治理工作所采取的相关举措、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在一些太平洋岛国针对国家城市形

象所采取的相关举措、以及由各相关发展伙伴和太

 

                                                
66  见《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住区二)的报告，伊斯坦布

尔，1996 年 6 月 3-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7.IV.6)。 

平洋岛国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包括巴布亚新几内

亚，就制订城市化的国家政策，就瓦努阿图的城市

化国家政策草案、就萨摩亚规划和城市管理机构、

以及就执行斐济城市政策行动计划所采取的各项

相关举措，  

1. 请  执行秘书与人居署和其他相关

联合国实体合作，继续支持太平洋成员和准成员，

与相关的区域和发展合作伙伴协作，执行《太平洋

城市议程》和《区域行动框架》，  

2. 邀请  各相关伙伴机构，包括相关

区域组织，向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

以便开展合作，共同执行《太平洋城市议程》和《区

域行动框架》； 

3. 请  执行秘书支持成员和准成员评

估执行《太平洋城市议程》的进展情况，并在 2010 
-2011 两年期期间举行一期次区域讲习班，以便相

互交流经验和了解能力建设需求，并向经社会第六

十八届会议汇报这一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2010 年 5 月 19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6/8 

审查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提案6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经社会在其 2009 年 4 月 29 日关于审

查有关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信

息通信和安全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可行性研

究操作细节问题的第 65/5 号决议中注意到，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向经社会提

供在经社会 2008 年 4 月 30 日关于审查有关在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信息通信和空间

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操作细节问

题的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所要求提供的补充资

料， 

赞赏地注意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动慷

慨地表示愿意担任这一拟议灾害管理中心的东道

国，并对依照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的相关要求

所报告的、在此项审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

迎， 

 
67  见上文第 110 至 121 段。 


